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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on the basis of the Project H in Saudi Aramco contracted by CPP, a brief introduction 
was given to the project contract structure of Saudi Aramco. The contract risks in 13 aspects are 
depicted analy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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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中国石油管道局工程有限公司承接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简称沙特阿美)油气管道项目为基础，简要介

绍了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油气管道项目的合同体系，并对13个方面的合同风险进行了论述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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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深入推进，中国石油管道局工程有限公司积极响应国家战略，

自 2016 年以来积极谋划，坚持市场开发为先导的原则，注重精细化管理，先后中标了沙特阿美石油公司

(简称沙特阿美)多个石油天然气管道项目，涉及了多种合同模式，沙特阿美的合同体系结构严谨、条件苛

刻。笔者介绍了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的合同体系和合同风险等，旨在为后续项目的执行或开拓沙特市场提

供借鉴。 

2. 合同体系 

沙特阿美项目合同注重保护业主利益，且不允许承包商对投标阶段的合同条件提出任何质疑，中标

后只能按照招标文件中的合同条件签署并执行。在合同中不仅规定了不同类文件的冲突适用解决机制，

而且规定了同类文件或者同一文件间的冲突解决机制，逻辑结构非常清晰。此外，合同中引用了多个沙

特阿美的内部标准和程序文件，对于初入沙特阿美市场的承包商来说，无论是投标工作还是合同执行都

将面临巨大的挑战。 

3. 合同风险 

1) 承包商现场责任。如果承包商施工期间损坏已有的地上或者地下设施，承包商有责任进行修复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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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原状，否则业主将安排第三方开展修复工作并由承包商承担所有费用和风险。然而，在沙特境内优

质的分包资源有限，业主常常还会给承包商指定某些分包商，导致对分包商的可选择性降低，而且分包

商往往拒绝承担相应责任，造成承包商无限责任和分包商有限责任之间的不匹配。 
2) 现场条件。业主要求承包商在合同中承诺已熟悉所有施工地点的地形地貌、地表及地下状况、水

文地质、气候、自然灾害、道路运输、水电的可获得性等各种可能影响施工的因素并承担所有不利后果。

若承包商发现业主提供的地勘资料与现场存在实质性差异且是一个不可预见的地质条件，则承包商应当

立即通知业主并在 7 天内予以确认，业主根据情况可以签发变更单。 
3) 工期索赔。如发生工期延误事件，承包商必须 5 天内书面通知业主，且在发生延误事件的 14 天

内书面通知业主延误详情，包括可能导致关键里程碑、机械完工日期延误的评估；承包商将采取的纠正

计划。如不履行上述程序，承包商将丧失索赔工期或费用的权利。此外，合同规定承包商有权进行延期，

但有 2 个前提：必须是关键路径上的活动出现滞后；是不可抗力或业主原因造成，同时承包商有减损义

务。对于关键里程碑和机械完工日期的调整必须通过变更令或补充协议来完成。 
4) 合同变更。业主指示的变更导致价格或工期的变化，承包商自收到业主指示的书面变更后，必须

口头通知业主代表，并于 5 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另外，业主有权口头发出紧急变更令，承包商应记录

该紧急变更令，并于 2 个工作日内提交业主确认。如承包商不能按上述程序执行，将丧失索赔权利。业

主与承包商未能就变更费用或计费方式、工期等达成一致，业主有权指令承包商执行变更，承包商应按

照业主指令先行执行变更，再通过争议解决机制进行解决。 
5) 图纸和规范。合同规定承包商应当在 120天的设计验证期内将设计文件之间的冲突详情上报业主，

如果构成变更，则业主会给予费用补偿。如果超过设计验证期，承包商将丧失索赔权[1]。 
6) 施工怠工。如果完全由于业主原因造成怠工，承包商可以进行怠工索赔。但合同设置了比较复杂

的程序：① 造成怠工的原因必须是业主完全掌控的；② 必须在向业主发送的通知中说明；③ 如承包商

预见要发生怠工，需立即口头通知业主代表，否则将丧失怠工索赔权利；④ 发生怠工后，次日内向业主

书面报送停工明细，否则将丧失索赔权利。 
7) 间接损失。由于承包商的欺骗、拒绝履行合同或违反业主供应商行为而给业主造成的间接损失，

承包商需要承担责任，且不设限额。然而在分包合同中，分包商往往拒绝承担该条款责任，导致承包商

在业主无明显违约的情况下不敢轻易放弃合同，否则将面临业主巨额的罚款。 
8) 索赔程序。合同规定：① 除非合同其他条款另有规定，如果发生费用增减的事件，承包商需在

事件发生 30 天内，书面通知业主；② 如果在合理时间内，业主没有对承包商提起的索赔给予满意的处

理，承包商应该立即书面通知，同时将支持书面通知的材料提交到沙特阿美总部合同部，如未提交或材

料不足，承包商将丧失索赔权利；③ 在业主收到承包商提出请求的 60 天内，承包商需提交所有商务技

术方面的支持材料，如超过时限或资料不全，将丧失索赔权利。 
9) 属地采购。合同规定承包商要优先选用沙特制造商和供应商，如果采购当地物资价格高于境外采

购，业主会给予差价补偿；反之，如果承包商不遵循业主指示而执意采购境外物资，则将受到所采购境

外物资合同额 10%的罚款。该采购约定极大地限制了承包商的自主选择权和采购效率[2]。 
10) IKTVA (in-kingdom total value added programme)要求。沙特政府为了促进本地经济的发展，要求

境外承包商在每一合同年度内完成一定比例的沙特属地物资和服务采购以及培训属地分包商和沙特籍居

民；若承包商不能完成合同规定的 IKTVA 要求或不能提供支持材料，将构成承包商实质违约，业主有权

终止合同或者取消承包商一段时间内的投标资格。 
11) 合同担保。合同规定承包商应当在合同签署前提交母公司担保、董事会决议以及承包商所属国

内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而且合同中明确规定了母公司担保的格式，不允许做任何修改。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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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还规定业主有权在每笔进度款中扣除 10%作为保留金；申请采办进度款时需要提供采办保函否则不

予支付进度款。 
12) 工作许可。承包商人员每次进入受限作业区域，都要参加沙特阿美的安全培训课程并获得安全

许可证。根据项目经验，承包商进入沙特到办好证件需要至少 2 个月时间，在办好之前是无法进入工地

进行作业的。由于人员流动比较大，常常会因为员工离职、生病和请假等原因导致新来的替代员工没有

安全许可证而无法立即工作，极大影响了工作效率。 
13) 分包管理。沙特阿美的项目合同一般都会规定，承包商应当在合同中标后或生效后立即提交分

包计划，在未经业主批准前不得开展任何分包工作。此外，还规定承包商应当将分包商投标所提供的技

术、财务报表等证明文件发送业主审核，通过审核后，业主颁发 NOC (non-objection certificate)给承包商

以便展开合同签署工作，否则，该部分分包工作只能由承包商独自承担或者另行选择业主无异议的分包

商。合同指出业主颁发的 NOC 并不免除或者减轻承包商对分包商的连带责任[3]。 

4. 结语 

沙特阿美油气管道项目合同对多方面均做出了非常严格的要求，几乎将风险都转嫁给了承包商，对

于初入沙特市场的承包商是一种极大的挑战。只有充分了解沙特阿美的招标文件，了解其内部管理程序

和标准，仔细分析合同中的风险分配机制，才能更好地完成投标报价工作，进而确保项目的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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